
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

关于进一步明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
规范使用的有关说明

按照主题教育专项整治相关工作要求,为 认真贯彻落实《党

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》(中 办发 E2017〕 70号 )、 《江苏省党

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》(苏办发 E2018〕 54号 ),推进我市

党风廉政建设和节约型机关建设,针对办公用房清理整改中存

在的
“
模糊地带

”
问题,根据中央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,结合办

公用房管理实践,现就相关事项明确如下:

一、关于办公用房清理整改

1.关于办公用房执行标准。办公用房配置使用应严格执行

《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》(发 改投资 E2014〕 2674号 ),

没有其他标准。办公用房管理实行双控,一是控制单位办公用

房总面积不超过核定数,二是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不超过规定标

准。各职级领导干部办公用房面积标准是上线,必须在面积标

准内配置使用。

各开发区管委会办公用房配置标准,应按照职级对应市直

单位的标准执行。

2.关于卫生间配置。副市级以上领导干部、市属各单位正



职 (正局 )和各区党政正职办公室可在规定的使用面积范围内

配各不超过 6平方米的卫生间。非党政正职的正局级干部办公

室不得配置卫生间。不符合配各卫生间条件的应予整改。

3.关于以橱柜做隔墙。2间 办公室之间以橱柜做隔墙 (无

实体墙),测量使用面积时可以橱门为界;如有实体墙,并靠墙

设置固定橱柜的,橱柜所占面积应计入办公室使用面积。

4.关于飘窗。根据房屋建筑、测量等相关规范标准,飘窗

是指为房间采光和美化造型而设置的突出外墙的窗,飘窗室内

窗台上下部为建筑外墙的,可不计房屋面积。个别单位将领导

干部办公室窗户下部空间封死,造成所谓的
“
内置飘窗

”,不符

合整改要求。

5。 关于阳台。根据房屋建筑、测量等相关规范标准,阳 台

是指附设于建筑物外墙,设有栏杆或栏板,可供人活动的室外

空间。无论封闭与否,均按其围护结构外围水平投影面积的一

半计算面积。

6。 关于公安机关的备勤用房。根据住建部、国家发改委《公

安机关业务用房建设标准》,各勤用房是指公安机关用于值班各

勤的用房,包括值班室、民警各勤宿舍等。各级公安机关应按

标准规定的使用面积分配比例设置配勤用房。配勤用房与办公

用房应相对独立,不得由领导干部单独使用。

7。 关于“
一门进式”整改。个别单位将领导干部原办公室超

标部分隔成会议室、接待室、卫生间、储藏室等区域,每个区

域独立开门,但与走廊不直接联通,需从一个大门进出这些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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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。根据“
与门为界

”
原则,从一个门进出的区域全部计入领导

人员办公室面积,超标部分应严格落实整改并切实统筹使用 ,

仅卸除大门或将进门区域直接扩大与走廊联通,不视为完成整

改。

8.关于整改方式。清理整改应厉行节约反对浪费,切实节

约集约使用办公用房。领导干部办公用房超过标准的应优先采

用
“
腾、调、并

”(腾退、调换或合并使用 )方式加以整改,原

则上不采用维修改造方式整改。

9.关于不规范整改。个别领导干部原超标办公用房隔出来

的会议室、接待室、卫生间、值班室、储藏室等办公用房,对

外宣称公用,实际仍为领导专用;或平时使用两间办公室,一

间超标,一间符合标准,检查时以符合标准的办公室应付检查 ;

或使用玻璃隔断整改;或 以摆放办公桌椅、临时调整普通干部、

外出挂职干部或长期病休职工合署办公分摊面积的办法应付检

查。以上整改方式均不符合清理整改要求,应严格按照规范要

求配置使用办公用房。

二、关于办公用房配置使用

1.关于派驻机构用房。各单位为派驻纪检、审计部门配置

办公用房的,应取得派驻机构的主管部门出具相关材料,机关

事务管理部门在办公用房核定中予以认可。

2.关于老干部活动用房。原则上不在办公区设置老干部活

动用房,已 在办公区设置老干部活动用房的,应有序做好整改

置换工作。



3.关于体育健身用房。不应占用办公用房设置体育健身用

房,在符合消防要求的条件下,可 以充分利用地下室、走道、

休息等待区等公共空间,设置健身用房。

4.关于没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业务用房配置。原则上不在

集中办公区设置大面积业务用房,确需配置业务用房的,机关

事务管理部门拟定相关意见报市政府审批后,从现有办公和业

务用房中调剂安排或同意租用。

三、关于公务员职级套转后的办公用房面积标准

公务员职级套转后办公用房面积标准暂不调整,参照原职

级相应标准执行。待中央和江苏省明确相关面积标准后,结合

我市实际,适时公布新的执行标准。

关于进一步明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规范使用的有关说明,

在今后的管理中如与中央和江苏省出台新的政策要求不一致

的,则按照上级新的规定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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